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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电话

：

０２０－８９６２９０１９

传真

：

０２０－８９６２９０１１

客服电话

：

０２０－８９６２９０６６

公司网址

：

ｗｗｗ．ｙｉｎｇｍｉ．ｃｎ

（

１０７

）

名称

：

上海联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中国

（

上海

）

自由贸易试验区富特北路

２７７

号

３

层

３１０

室

办公地址

：

上海市长宁区福泉北路

５１８

号

８

号楼

３

层

法定代表人

：

燕斌

联系人

：

凌秋艳

电话

：

０２１－５２８２２０６３

传真

：

０２１－５２９７５２７０

客服电话

：

４０００－４６６－７８８

公司网址

：

ｗｗｗ．６６ｚｉｃｈａｎ．ｃｏｍ

（

１０８

）

名称

：

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大连市中山区中山路

８８

号天安国际大厦

４９

楼

办公地址

：

大连市中山区中山路

８８

号天安国际大厦

９

楼

法定代表人

：

陈占维

联系人

：

李鹏

电话

：

０４１１－８２３０８６０２

传真

：

０４１１－８２３１１４２０

客服电话

：

４００６６４００９９

公司网址

：

ｗｗｗ．ｂａｎｋｏｆｄｌ．ｃｏｍ

（

１０９

）

名称

：

上海汇付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

１００

号

１９

层

办公地址

：

上海市徐汇区虹梅路

１８０１

号凯科国际大厦

７－９

层

法定代表人

：

冯修敏

联系人

：

陈云卉

电话

：

０２１－３３３２３９９９－５６１１

传真

：

０２１－３３３２３８３７

客服电话

：

４００－８２０－２８１９

公司网址

：

ｈｔｔｐｓ

：

／ ／ ｔｔｙ．ｃｈｉｎａｐｎｒ．ｃｏｍ

（

１１０

）

名称

：

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上海市宝山区蕴川路

５４７５

号

１０３３

室

办公地址

：

上海浦东新区峨山路

９１

弄

６１

号

１０

号楼

１２

楼

法定代表人

：

沈继伟

联系人

：

张裕

联系电话

：

１５８０１８１６９６１

客服热线

：

４０００６７６２６６

公司网址

：

ｗｗｗ．ｌｅａｄ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

１１１

）

名称

：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西安市高新区锦业路

１

号都市之门

Ｂ

座

５

层

办公地址

：

西安市高新区锦业路

１

号都市之门

Ｂ

座

５

层

法定代表人

：

李刚

联系人

：

黄芳

、

袁伟涛

电话

：

０２９－６３３８７２５６

传真

：

０２９－８１８８７０６０

客服电话

：

４００－８６０－８８６６

公司网址

：

ｗｗｗ．ｋｙｓｅｃ．ｃｎ

（

１１２

）

名称

；

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５

号新盛大厦

Ａ

座

６－９

层

办公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５

号新盛大厦

Ａ

座

６－９

层

法定代表人

：

赵大建

联系人

：

李微

联系电话

：

０１０－５９３５５９４１

客服电话

：

４００８８－９５６１８

公司网站

：

ｗｗｗ．ｅ５６１８．ｃｏｍ

（

１１３

）

名称

：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１５０８

号

办公地址

：

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１５０８

号

法定代表人

：

薛峰

联系人

：

刘晨

电话

：

０２１－２２１６９９９９

传真

：

０２１－２２１６９１３４

客服电话

：

９５５２５

公司网站

：

ｗｗｗ．ｅｂｓｃｎ．ｃｏｍ

（

１１４

）

名称

：

上海凯石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上海市黄浦区西藏南路

７６５

号

６０２－１１５

室

办公地址

：

上海市黄浦区延安东路

１

号凯石大厦

４

楼

法定代表人

：

陈继武

联系人

：

李晓明

电话

：

０２１－６３３３３３１９

传真

：

０２１－６３３３２５２３

客服电话

：

４０００ １７８ ０００

公司网址

：

ｗｗｗ．ｌｉｎｇｘｉａｎｆｕｎｄ．ｃｏｍ

３

、

其他代销机构

本基金发售期间

，

若新增代销机构或代销机构新增营业网点

，

则另行公告

。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

、

法规的要求

，

选择符合要求的机构代理销售本基金

，

并及时公告

。

二

、

注册登记人

名称

：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

广东省珠海市横琴新区宝中路

３

号

４００４－５６

室

法定代表人

：

王志伟

办公地址

：

广州市海珠区琶洲大道东

１

号保利国际广场南塔

３１－３３

楼

电话

：

０２０－８９１８８９７０

传真

：

０２０－８９８９９１７５

联系人

：

李尔华

三

、

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事务所

名称

：

国浩律师

（

广州

）

事务所

住所

：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

２８

号越秀金融大厦

３８

层

负责人

：

程秉

电话

：

０２０－３８７９９３４５

传真

：

０２０－３８７９９３３５

经办律师

：

黄贞

、

陈桂华

联系人

：

程秉

四

、

审计基金资产的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

：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办公地址

：

上海市延安东路

２２２

号外滩中心

３０

楼

法人代表

：

卢伯卿

联系人

：

洪锐明

电话

：

０２１－６１４１８８８８

传真

：

０２１－６３３５０００３

经办注册会计师

：

王明静

、

吴迪

第四部分 基金的名称

广发中证全指能源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第五部分 基金的类型

ＥＴＦ

联接基金

第六部分 基金的投资目标

本基金主要通过投资于目标

ＥＴＦ

，

紧密跟踪标的指数

，

追求跟踪偏离度和跟踪误差最小化

。

第七部分 基金的投资方向

本基金以目标

ＥＴＦ

基金份额

、

标的指数成份股及备选成份股为主要投资对象

。

此外

，

为更好地实现投资目标

，

本基金可少量投资于非

成份股

（

包括中小板

、

创业板及其他经中国证监会核准上市的股票

）、

银行存款

、

债券

、

债券回购

、

权证

、

股指期货

、

资产支持证券

、

货币市场

工具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本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

（

但须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其他品种

，

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

，

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

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为

：

本基金投资于目标

ＥＴＦ

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９０％

，

每个交易日日终在扣除股指期货合约需缴纳的

交易保证金后

，

保持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

５％

的现金或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

。

如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变更投资品种的投资比例限制

，

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

，

可以调整上述投资品种的投资比例

。

第八部分 基金的投资策略

本基金为

ＥＴＦ

联接基金

，

主要通过投资于目标

ＥＴＦ

实现对标的指数的紧密跟踪

。

本基金力争将本基金净值增长率与业绩比较基准之

间的日均跟踪偏离度的绝对值控制在

０．３５％

以内

，

年化跟踪误差控制在

４％

以内

。

（

一

）

资产配置策略

本基金主要投资于目标

ＥＴＦ

、

标的指数成份股

、

备选成份股

，

其中投资于目标

ＥＴＦ

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９０％

，

每个交易日日

终在扣除股指期货合约需缴纳的交易保证金后

，

保持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

５％

的现金或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

。

为更好地实现投资

目标

，

本基金可少量投资于非成份股

（

包括中小板

、

创业板及其他经中国证监会核准上市的股票

）、

银行存款

、

债券

、

债券回购

、

权证

、

股指期

货

、

资产支持证券

、

货币市场工具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本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

，

其目的是为了使本基金在应付申购赎回的

前提下

，

更好地跟踪标的指数

。

本基金将根据市场的实际情况

，

适当调整基金资产在各类资产上的配置比例

，

以保证对标的指数的有效跟踪

。

（

二

）

目标

ＥＴＦ

投资策略

１

、

投资组合的投资方式

本基金在综合考虑合规

、

风险

、

效率

、

成本等因素的基础上

，

决定采用申赎的方式或证券二级市场交易的方式进行目标

ＥＴＦ

的买卖

。

本

基金还可适度参与目标

ＥＴＦ

基金份额交易和申购

、

赎回之间的套利

，

以增强基金收益

。

当目标

ＥＴＦ

申购

、

赎回或交易模式进行了变更或调

整

，

本基金也将作相应的变更或调整

，

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

２

、

投资组合的调整

本基金将根据开放日申购和赎回情况

，

决定投资目标

ＥＴＦ

的时间和方式

。

（

１

）

当净申购时

，

本基金将根据净申购规模及仓位情况

，

决定股票组合的构建

、

目标

ＥＴＦ

的申购或买入等

；

（

２

）

当净赎回时

，

本基金将根据净赎回规模及仓位情况

，

决定目标

ＥＴＦ

的赎回或卖出等

。

（

三

）

股票投资策略

１

、

股票组合构建原则

根据标的指数

，

结合研究报告和基金组合的构建情况

，

采用被动式指数化投资的方法构建股票组合

。

２

、

股票组合构建方法

本基金将以追求跟踪误差最小化进行标的指数的成份股和备选成份股的投资

。

本基金采用被动式指数化投资的方法

，

根据标的指数

成份股的构成及权重构建股票投资组合

。

如有因受成份股停牌

、

成份股流动性不足或其它一些影响指数复制的市场因素的限制

，

基金管理

人可以根据市场情况

，

结合经验判断

，

对股票组合管理进行适当变通和调整

，

以更紧密的跟踪标的指数

。

３

、

股票组合的调整

（

１

）

定期调整

本基金所构建的股票组合将根据所跟踪的标的指数对其成份股的调整而进行相应的定期跟踪调整

。

（

２

）

不定期调整

基金经理将跟踪标的指数变动

，

基金组合跟踪偏离度情况

，

结合成份股基本面情况

、

流动性状况

、

基金申购和赎回的现金流量情况以

及组合投资绩效评估的结果

，

对投资组合进行监控和调整

，

密切跟踪标的指数

。

（

四

）

债券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通过自上而下的宏观分析

，

结合对金融货币政策和利率趋势的判断确定债券投资组合的债券类别配置

，

并根据对个券相对

价值的比较

，

进行个券选择和配置

。

债券投资的主要目的是保证基金资产的流动性

，

有效利用基金资产

。

（

五

）

股指期货的投资策略

本基金在股指期货投资中主要遵循有效管理投资策略

，

根据风险管理的原则

，

以套期保值为目的

，

主要采用流动性好

、

交易活跃的期

货合约

，

通过对现货和期货市场运行趋势的研究

，

结合股指期货定价模型寻求其合理估值水平

，

与现货资产进行匹配

，

通过多头或空头套

期保值等策略进行套期保值操作

。

本基金运用股指期货的情形主要包括

：

对冲系统性风险

；

对冲特殊情况下的流动性风险

，

如大额申购赎回等

；

对冲因其他原因导致无

法有效跟踪标的指数的风险

；

利用金融衍生品的杠杆作用

，

降低股票和目标

ＥＴＦ

仓位频繁调整的交易成本

，

达到有效跟踪对标的指数的目

的

。

（

六

）

权证投资策略

权证为本基金辅助性投资工具

，

投资原则为有利于加强基金风险控制

，

有利于提高基金资产的投资效率

，

控制基金投资组合风险水

平

，

更好地实现本基金的投资目标

。

若未来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有新规定的

，

本基金将按最新规定执行

。

（

七

）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策略

资产支持证券主要包括资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

（

ＡＢＳ

）、

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

（

ＭＢＳ

）

等证券品种

。

本基金将重点对市场利率

、

发行条

款

、

支持资产的构成及质量

、

提前偿还率

、

风险补偿收益和市场流动性等影响资产支持证券价值的因素进行分析

，

并辅助采用蒙特卡洛方

法等数量化定价模型

，

评估资产支持证券的相对投资价值并做出相应的投资决策

。

第九部分 标的指数和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以中证全指能源指数为标的指数

。

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为

：

９５％×

中证全指能源指数收益率

＋５％×

银行活期存款利率

（

税后

）。

由于本基金为被动投资的指数基金

，

跟踪标的为中证全指能源指数

，

因此本基金采用上述业绩比较基准

。

如果中证全指能源指数被停止编制及发布

，

或中证全指能源指数由其他指数替代

（

单纯更名除外

），

或由于指数编制方法等重大变更

导致中证全指能源指数不宜继续作为本基金的标的指数

，

本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

，

可以变更基金的标的指数和业绩比较基准

，

并

在变更前提前

２

个工作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媒体上公告

。

第十部分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

ＥＴＦ

联接基金

，

风险与收益高于混合型基金

、

债券型基金与货币市场基金

。

本基金为指数型基金

，

具有与标的指数

、

以及标的

指数所代表的股票市场相似的风险收益特征

。

第十一部分 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本基金管理人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本报告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基金托管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

，

于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９

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

、

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

告等内容

，

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本报告中所列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

１

、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１

权益投资

１

，

２２８

，

７７４．００ ２．８９

其中：股票

１

，

２２８

，

７７４．００ ２．８９

２

基金投资

３８

，

６８９

，

９９３．９１ ９１．０７

３

固定收益投资

－ －

其中：债券

－ －

资产支持证券

－ －

４

贵金属投资

－ －

５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６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７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２

，

３３５

，

４４５．９７ ５．５０

８

其他各项资产

２２９

，

２４６．８４ ０．５４

９

合计

４２

，

４８３

，

４６０．７２ １００．００

２

、

期末投资目标基金明细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类型 运作方式 管理人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

值比例（

％

）

１

广发中证全指能源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股票型 交易型开放式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３８

，

６８９

，

９９３．９１ ９１．４４

３

、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

１

）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境内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Ａ

农、林、牧、渔业

－ －

Ｂ

采矿业

９５１

，

８０１．００ ２．２５

Ｃ

制造业

１４５

，

５９５．００ ０．３４

Ｄ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３０

，

８９６．００ ０．０７

Ｅ

建筑业

－ －

Ｆ

批发和零售业

７１

，

５６２．００ ０．１７

Ｇ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 －

Ｈ

住宿和餐饮业

－ －

Ｉ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 －

Ｊ

金融业

－ －

Ｋ

房地产业

－ －

Ｌ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 －

Ｍ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 －

Ｎ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 －

Ｏ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Ｐ

教育

－ －

Ｑ

卫生和社会工作

－ －

Ｒ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 －

Ｓ

综合

２８

，

９２０．００ ０．０７

合计

１

，

２２８

，

７７４．００ ２．９０

（

２

）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沪港通投资股票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通过沪港通投资的股票

。

４

、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６０００２８

中国石化

２５

，

３００ １２５

，

４８８．００ ０．３０

２ ６０１８５７

中国石油

１４

，

６００ １２１

，

９１０．００ ０．２９

３ ６０１０８８

中国神华

６

，

４００ ９５

，

８０８．００ ０．２３

４ ６００２５６

广汇能源

１０

，

０００ ６６

，

７００．００ ０．１６

５ ６００５８３

海油工程

７

，

２００ ６４

，

４４０．００ ０．１５

６ ６００１５７

永泰能源

１０

，

７００ ５１

，

０３９．００ ０．１２

７ ６００６８８

上海石化

６

，

８００ ４４

，

０６４．００ ０．１０

８ ００２３５３

杰瑞股份

１

，

５００ ３８

，

０７０．００ ０．０９

９ ６０１８９８

中煤能源

５

，

７００ ３４

，

４８５．００ ０．０８

１０ ６０１２２５

陕西煤业

６

，

４００ ３１

，

１０４．００ ０．０７

５

、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

６

、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

７

、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

８

、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

。

９

、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

１０

、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

１

）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指期货

。

（

２

）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未进行股指期货交易

。

１１

、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

１

）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国债期货

。

（

２

）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未进行国债期货交易

。

１２

、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

１

）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在本报告期内没有出现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

，

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

、

处罚

的情形

。

（

２

）

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未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

（

３

）

其他各项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３１

，

１５４．１９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５６６．３９

５

应收申购款

１９７

，

５２６．２６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２２９

，

２４６．８４

（

４

）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

（

５

）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

第十二部分 基金的业绩

本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

、

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

基金的过

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

投资有风险

，

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

基金业绩数据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１．

本基金本报告期单位基金资产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表

阶段

份额净值增长率

①

份额净值增长率

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自基金合同生效起至

今

－１６．３３％ ２．５５％ －１０．５７％ ２．６４％ －５．７６％ －０．０９％

１

、

业绩比较基准

：

９５％×

中证全指能源指数收益率

＋５％×

银行活期存款利率

（

税后

）。

２

、

业绩比较基准是根据基金合同关于资产配置比例的规定构建的

。

２．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份额累计净值增长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变动的比较

广发中证全指能源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累计份额净值增长率与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历史走势对比图

（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９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注

：（

１

）

本基金合同生效日期为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９

日

，

至披露时点本基金成立未满一年

。

（

２

）

本基金建仓期为基金合同生效后

３

个月

，

建仓期结束时各项资产配置比例符合本基金合同有关规定

。

第十三部分 基金费用

一

、

基金费用的种类

１

、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

２

、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

３

、

基金的指数许可使用费

；

４

、《

基金合同

》

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

５

、《

基金合同

》

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

、

律师费和诉讼费

；

６

、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

７

、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

８

、

基金的银行汇划费用

；

９

、

证券账户开户费用

、

账户维护费用

；

１０

、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

《

基金合同

》

约定

，

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

本基金终止清算时所发生费用

，

按实际支出额从基金财产总值中扣除

。

二

、

基金费用计提方法

、

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１

、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基金财产中投资于目标

ＥＴＦ

的部分不收取管理费

。

本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扣除所持有目标

ＥＴＦ

基金份额部分的

基金资产净值后的余额

（

若为负数

，

则取

０

）

的

０．５％

年费率计提

。

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

Ｈ＝Ｅ×０．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

前一日所持有目标

ＥＴＦ

基金份额部分的基金资产净值

，

若为负数

，

则

Ｅ

取

０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算

，

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

，

按月支付

，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款指令

，

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

次月前

５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

若遇法定节假日

、

公休假等

，

支付日期顺延

。

２

、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基金财产中投资于目标

ＥＴＦ

的部分不收取托管费

。

本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扣除所持有目标

ＥＴＦ

基金份额部分的

基金资产净值后的余额

（

若为负数

，

则取

０

）

的

０．１％

的年费率计提

。

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

Ｈ＝Ｅ×０．１％÷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

前一日所持有目标

ＥＴＦ

基金份额部分的基金资产净值

，

若为负数

，

则

Ｅ

取

０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

，

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

，

按月支付

，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款指令

，

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

次月前

５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

。

若遇法定节假日

、

公休日等

，

支付日期顺延

。

３

、

基金的指数许可使用费

本基金收取指数许可使用费

，

本基金管理人将根据与指数许可方签订的指数许可使用协议

，

从基金财产中计提指数使用费

。

上述

“

一

、

基金费用的种类中第

３－９

项费用

”，

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

，

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列入当期费用

，

由基金托管人从基金

财产中支付

。

三

、

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下列费用不列入基金费用

：

１

、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

２

、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

；

３

、《

基金合同

》

生效前的相关费用

；

４

、

其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得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

四

、

费用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后

，

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整基金管理费率和基金托管费等相关费率

。

调低基金管理费率和基金托管费率等费率

，

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

基金管理人必须于新的费率实施日前

２

个工作日在至少一种指定媒体上公告

。

第十四部分 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基金管理人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

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

》、《

证券投资基金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

结合本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管理活动

，

对广发中证全指能源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原招募说明书更新的内容进行了更新

，

主要内容如下

：

１．

在

“

第三部分 基金管理人

”

部分

，

根据基金管理人人员变动进行了相应更新

。

２．

在

“

第四部分 基金托管人

”

部分

，

根据基金托管人人员变动及业务经营情况对基金托管人信息进行了相应更新

。

３．

在

“

第五部分 相关服务机构

”

部分

，

增加了相关的代销机构

，

对原有销售机构的资料进行更新

，

相关事宜均已公告

。

４．

在

“

第九部分 基金的投资

”

部分

，

更新了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

５．

在

“

第十部分 基金的业绩

”

部分

，

更新了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基金业绩

。

６．

根据最新公告

，

对

“

第二十二部分 其他应披露事项

”

内容进行了更新

。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三日

2016年 2 月 23 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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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002429� � � � �证券简称：兆驰股份 公告编号：2016-021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1

、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

2

、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

3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

、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4

、

议案

1

属于涉及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

，

公司对中小投

资者表决单独计票

。

一

、

会议召开情况

1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2

、

会议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

、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3

、

会议召开时间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

2016

年

2

月

22

日

（

星期一

）

下午

2:30

网络投票时间为

：

2016

年

2

月

21

日至

22

日

，

其中通过深交所交易系

统投票的时间为

2

月

22

日上午

9:30－11:30

，

下午

13:00－15:00

；

通过深交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

月

21

日

15:00

至

2

月

22

日

15:00

期间的

任意时间

。

4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下李朗社区李朗路

1

号兆驰创新产业园

3

号厂房

6

楼会议室

5

、

会议主持人

：

董事长顾伟先生因公出差

，

由副董事长全劲松先生主

持

。

6

、

会议的通知

：

公司于

2016

年

2

月

2

日在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

报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及巨潮资讯网刊登了

《

关于召开

2016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公告编号

：

2016-011

）。

会议的召集

、

召开与表

决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二

、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5

人

，

代表有表决权的

股份数为

988,499,255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1.7122%

。

其中

：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

人

，

代表股份

988,265,

205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1.6976%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3

人

，

代表

股份

234,050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146%

。

中小股东出席的情况

：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3

人

，

代表股

份

234,050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146%

。

其中

：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0

人

，

代表股份

0

股

，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3

人

，

代表股份

234,050

股

，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146%

。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

副董事长全劲松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

公

司部分董事及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

，

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

了本次会议

。

三

、

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

一

）

审议并通过了

《

关于申请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988,272,455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71％

；

反对

226,8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29％

；

弃权

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7,25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0976％

；

反对

226,8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9024％

；

弃权

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四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志润律师事务所胡安喜

、

黄亮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

并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

，

意见如下

：

"

本所认为

，

贵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召集和召开的程序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以

及表决程序等事宜

，

符合法律

、

法规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会议通过

的决议合法

、

有效

。

"

五

、

备查文件

1

、

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2

、

广东志润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六年二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603309� � � � �证券简称:维力医疗 公告编号:2016-013

广州维力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２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

日

一

、

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经中国证券监管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５

］

１９７

号文核准

，

广州维力医疗器

械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向社会公众首次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并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完成后

，

总股本为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其中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为

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本次上市流通的股份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

，

涉及股东包括

：

北京昆吾

九鼎医药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以下简称

“

九鼎医药

”）、

浙江瑞瀛钛和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以下简称

“

瑞瀛钛和

”）、

上海谨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

伙

）（

以下简称

“

上海谨业

”）、

嘉盈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嘉盈投资

”）

和苏州金泽

九鼎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以下简称

“

苏州九鼎

”）。

锁定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

起十二个月

。

本次上市流通的股份为前述五家股东所持共计

２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限售股

，

上市流

通日期为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

日

。

二

、

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关于审议

２０１５

年

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

公司以分配前总股本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

以资

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

，

合计转增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转增后公司

总股本将增加至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本次转增完成后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三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承诺

：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

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

份

。

其中股东九鼎医药还承诺

：

１

、

其计划在所持公司股份锁定期满后

２４

个月内减

持完毕

，

减持价格不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合并报表每股净资产的

１５０％

；

２

、

其减

持公司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

、

法规

、

规章的规定

，

具体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

、

大宗交易方式

、

协议转让方式等

；

３

、

其减持公司股份前

，

应提前

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

，

并按照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时

、

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其持有公司股份低于

５％

以下时除外

。

截至本公告日

，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

未发生

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

。

四

、

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

公司本次限

售股上市流通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本次限售股解除限售的数量和上市流通的时间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及限售承诺

；

公司对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的信息披露真实

、

准确

、

完

整

；

保荐机构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解禁事项

。

五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１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２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２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

日

；

３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单位：股）

剩余限售股数

量

１

九鼎医药

１１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５．６２５％ １１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０

２

瑞瀛钛和

６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３．３８％ ６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０

３

上海谨业

５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２．６３％ ５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０

４

嘉盈投资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０％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５

苏州九鼎

７５０

，

０００ ０．３７５％ ７５０

，

０００ ０

合计

２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５０％ ２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六

、

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份

１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７２

，

２１６

，

０００ －２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８

，

２１６

，

０００

２

、境外法人、自然人持有股份

７７

，

７８４

，

０００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４

，

７８４

，

０００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无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份

Ａ

股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份总额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七

、

上网公告附件

《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州维力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

特此公告

。

广州维力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2 月 23日

证券代码：000736� � � �证券简称：中房地产 公告编号：2016-14

债券代码：112263� � � �债券简称：15中房债

中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正筹划重大事项

，

拟购买中国交通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旗下优质地产项目

，

该事项可能涉及重大资产重组

。

鉴于该事

项目前尚存在不确定性

，

为避免引起公司股价异常波动

，

保证公平信息披露

，

维

护投资者利益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的有关规定

，

经公司申请

，

公司股票

（

公司简称

：

中房地产

，

证券代码

：

000736

）

自

2016

年

2

月

22

日开市起

停牌

。

公司将在

5

个交易日

（

含停牌当日

）

内披露相关事项并复牌

，

或者转入重大

资产重组停牌程序

。

停牌期间

，

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

，

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

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公司控股股东中住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票不存在质押冻结情况

。

特此公告

。

中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2 月 22 日

证券代码：600129� � � � � � �证券简称：太极集团 公告编号：2016-14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权质押解除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6

年

2

月

22

日

，

公司将质押给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涪陵分行

的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桐君阁

）

1540

万股

(

占桐君阁总股本的

5.61%)

无限售流通股

；

将质押给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涪陵分行的桐君阁

1300

万股

（

占桐君阁总股本的

4.73%

）

无限售流通股

；

将质押给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重庆涪陵支行的桐君阁

2900

万股

（

占桐君阁总股本的

10.56%

）

无限售流通

股

，

以上共计

5740

万股

（

占桐君阁总股本的

20.9%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办理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

截至目前

，

公司持有桐君阁的股份总数为

6953.82

万股

，

占桐君阁总股本的

25.32%

，

无质押冻结情况

。

特此公告

。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 2 月 23日

股票代码：000962� �股票简称：东方钽业 公告编号：2016-005号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控股股东中色

（

宁夏

）

东方集团有限公司正在筹划转让控股权事项

，

经向深圳

证券交易所申请

，

公司于

2016

年

2

月

3

日发布了

《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

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

2016-002

号公告

），

于

2016

年

2

月

15

日发布了

《

关于控股股东拟协议转让公司

部分股份公开征集受让方的公告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6-003

号公告

）

,

于

2016

年

2

月

16

日发布了

《

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6-004

号公告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

由于本次重大事项所涉及的公开征集等工作正在进行当中

，

相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

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

，

维护投资者利益

，

避免造成公司股价

异常波动

，

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

本公司将严格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

每

5

个交易日公告相关进展情况

。

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2月 23日

证券代码：000600� � � �证券简称：建投能源 公告编号：2016-02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员工持股计划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管理层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

的信心

，

同时为建立员工与股东的利益共享机制

，

提高员工的凝聚力和公司竞争力

，

根

据中国证监会

《

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

》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

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3

号

--

股权激励及员工持股计划

》

等相关规定

，

结合公司

的实际情况

，

拟研究推出员工持股计划

，

以实现公司可持续发展

。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对象为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和公司控股子

公司

、

分公司员工

。

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公司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

10%

，

单个员工所获股份权益对应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

1%

。

本次员

工持股计划涉及的股票将通过二级市场购买等法律法规许可的方式取得

。

自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

，

公司将及时启动员工持股计划的可行性研究及员工意见的征求工作

。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尚处于筹划阶段

，

从推出到实施需要取得董事会

、

股东大会的

批准

，

需要一定的时间

，

在此过程中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 2月 22日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持有停牌股票估值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

《

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

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

２００８

］

３８

号

）

等有关规定

，

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

致

，

自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２

日起

，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对旗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

的

“

浦发银行

（

代码

：

６０００００

）”

采用

“

指数收益法

”

予以估值

。

待上述股票复牌且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

，

将恢复采用当日收

盘价格进行估值

，

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

投资者可登陆基金管理人网站

（

ｗｗｗ．ｊｓｆｕｎｄ．ｃｎ

）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

６００－８８００

咨询有关信息

。

特此公告

。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 2 月 23日

关于增加宜信普泽为嘉实旗下基金代销机构

并开展定投业务及参加费率优惠的公告

根据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宜信普泽投资顾问

（

北京

）

有限公司签署的

开放式基金代销协议

，

自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３

日起

，

增加宜信普泽为嘉实旗下开放

式基金代销机构

。

一

、

适用基金范围

嘉实沪深

３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

嘉实中证锐联基

本面

５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嘉实恒生中国企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嘉实多利分

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嘉实黄金证券投资基金

、

嘉实中证中期企业债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合计

６

只基金

。

注

：

嘉实恒生中国企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嘉实黄金证券投资基金

、

嘉实中

证中期企业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实施限制大额申购

（

含转换转入

）

业务

，

恢复正

常申购业务时间以嘉实公告为准

。

二

、

基金开户

、

申购等业务

自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３

日起

，

所有投资者可在宜信普泽办理上述基金的开户

、

申购等业务

。（

特别说明除外

）

三

、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自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３

日起

，

投资者可通过宜信普泽开办上述基金的定期定额投

资业务

，

在办理

“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

的同时

，

仍然可以进行日常申购

、

赎回业务

。

１

、

申请方式

（

１

）

凡申请办理上述基金

“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

的投资者

，

须先开立中登公

司的深圳开放式基金账户

。（

已开户者除外

）

（

２

）

已开立上述基金账户的投资者

，

应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业务

凭证

，

到宜信普泽的销售网点申请办理此项业务

。

２

、

办理时间

“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

申请办理时间

，

为开放式基金法定开放日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

３

、

扣款日期

投资者应与宜信普泽约定每月固定扣款日期

，

该扣款日期视为基金合同中

约定的申购申请日

（

Ｔ

日

）。

４

、

扣款金额

投资者应与宜信普泽就上述基金申请开办

“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

约定每月

固定扣款

（

申购

）

金额

，

每只基金每月扣款金额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起

（

含

１００

元

）。

５

、

扣款方式

（

１

）

将按照投资者申请时所约定的每月固定扣款日

、

扣款金额扣款

。

若遇非

基金申购开放日

，

则顺延至下一基金申购开放日

；

（

２

）

投资者须指定一个有效资金账户作为每月固定扣款账户

。

６

、

交易确认

以每月实际扣款日

（

Ｔ

日

）

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份额

。

基金份额

确认日为

Ｔ＋１

日

（

其中嘉实黄金证券投资基金为

Ｔ＋２

日内

），

投资者可在

Ｔ＋２

日

（

嘉实黄金证券投资基金为

Ｔ＋３

日

）

到宜信普泽查询相应基金的申购确认情

况

。

７

、“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

的变更和终止

（

１

）

投资者变更每月扣款金额

、

扣款日期

、

扣款帐户等信息

，

须携带本人有

效身份证件及相关凭证到宜信普泽申请办理业务变更手续

；

（

２

）

投资者终止

“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

须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凭

证到宜信普泽申请办理业务终止手续

；

（

３

）

具体办理程序应遵循宜信普泽的有关规定

。

四

、

费率优惠

投资人通过宜信普泽网上交易系统成功办理本基金申购

（

定投

）

业务的

，

其

前端申购费率享有四折优惠

。

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

，

优惠为原费率的四折

，

且不低于

０．６％

；

原申购费率等于低于

０．６％

的

，

仍按原费率执行

。

持有招行卡申

购本基金的客户

，

仅享受

７

折费率优惠

。

优惠活动或业务规则如有变动

，

请以宜

信普泽最新公告为准

。

五

、

业务咨询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

、

了解有关基金详情

：

１．

宜信普泽投资顾问

（

北京

）

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８８

号

ＳＯＨＯ

现代城

Ｃ

座

１８０９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８８

号

９

号楼

１５

层

１８０９

法定代表人 沈伟桦 联系人 王巨明

电话

０１０－５２８５５７１３

传真

０１０－８５８９４２８５

网址

ｗｗｗ．ｙｉｘｉｎｆｕｎｄ．ｃｏｍ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０９９－２００

２．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

４００－６００－８８００

，

网址

：

ｗｗｗ．ｊｓｆｕｎｄ．ｃｎ

。

特此公告

。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 2 月 23日

关于公司旗下基金调整停牌股票

估值方法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

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

２００８

］

３８

号公告

）、

中国证券业协会基金估

值工作小组下发的

《

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

》

及我公司长期

停牌股票的估值政策和程序

，

经与托管行协商一致

，

我公司决定自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２

日起对公司旗下基金持有的

“

东诚药业

”（

股票代

码

：

００２６７５

）

采用

“

指数收益法

”

予以估值

。

待上述股票复牌且交易体现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

，

将恢复为采

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

，

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

特此公告

。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二○一六年二月二十三日

建信目标收益一年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6 年 2 月 23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建信目标收益一年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建信目标收益一年期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２３７７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定期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２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以及《建信目标收益一

年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建信目标收益一年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２．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５

］

３８５

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８

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２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２０８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８

，

０００

，

８８０

，

１８２．８２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人民币元）

１

，

０８０

，

２５０．７６

募集份额 （单位：

份）

有效认购份额

８

，

０００

，

８８０

，

１８２．８２

利息结转的份额

１

，

０８０

，

２５０．７６

合计

８

，

００１

，

９６０

，

４３３．５８

其中： 募集期间基

金管理人运用固有

资金认购本基金情

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单位：份）

－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

其中： 募集期间基

金管理人的从业人

员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份）

－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２

日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本基金的第一个封闭期的起始之日为基金合同生效日

，

结束之

日为基金合同生效日所对应的下年年度对日前的倒数第二个工作

日

。

第二个封闭期的起始之日为第一个开放期结束之日次日

，

结束

之日为第一个开放期结束之日次日所对应的下年年度对日前的倒

数第二个工作日

，

依此类推

。

本基金在封闭期内不办理申购赎回业

务

，

也不上市交易

。

本基金自封闭期结束之日的下一个工作日起

（

即每个封闭期起

始之日的下年年度对日前的倒数第一个工作日

，

包括该日

）

进入开

放期

，

期间可以办理申购与赎回业务

。

本基金每个开放期原则上不

少于

５

个工作日且最长不超过

２０

个工作日

，

开放期的具体时间以

基金管理人届时公告为准

，

且基金管理人最迟应于开放期的

２

日前

进行公告

。

如在开放期内发生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致使基金无法按

时开放申购与赎回业务的

，

开放期时间中止计算

，

在不可抗力或其

他情形影响因素消除之日次日起

，

继续计算该开放期时间

，

直至满

足开放期的时间要求

。

基金份额持有人应在

《

基金合同

》

生效后到销售机构的网点进

行交易确认单的查询和打印

，

或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的网站

：

ｗｗｗ．

ｃｃｂｆｕｎｄ．ｃｎ

或客户服务电话

：

４００－８１－９５５３３

（

免长途通话费

），

０１０－

６６２２８０００

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

风险提示

：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

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

敬请投资

者留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三日


